
 

 

投资者申请栏 

投资者名称  基金账号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授权经办人  职务  

经办人证件类型  经办人证件号码  

摩根士丹利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本人/本机构经审慎考虑，现决定申请认定为专业投资者。本人/本机构已充分理解专业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的区别，认定为专业投

资者后，将自主承担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后果。 

本人/本机构确认已了解贵公司对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在履行适当性职责方面的区别，本人/机构知悉可以自愿申请或因不再符

合专业投资者的条件，而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的规则。 

本人/本机构已按要求提供财产状况、交易情况、从业经历等相关证明材料，并承诺所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投资

者签名（自然人签名/机构签章、经办人签名）： 机构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基金公司复核确认栏 

投资者类型 复核内容 是否符合 

 

符合《办

法》第八

条 

（四）、 

（五）条

件的投资

者 

 

法人或其

他组织 

最近 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 □是  □否 

最近 1 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是  □否 

具有 2 年及以上从事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是  □否 

 

 

自然人 

金融类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或者最近 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

元 

□是  □否 

具有 2 年及以上从事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属于《办法》第八条

第一项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的高级管理人员、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

务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是  □否 

补充材料 
是否补充提交材料，对以往投资经历、投资经验以及投资知识相关情况进行说明 □是  □否 

是否参加并通过本公司举办的投资知识测试 □是  □否 

复核结论： 

 

□经复核，您/贵机构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认定条件，并履行了该办法第十二条规

则要求，本公司经过审慎考虑，现认定您/贵机构为专业投资者。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请您仔细阅读： 

一、基金公司在向专业投资者销售基金/专户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对专业投资者履行的适当性职责区别于其他投资者。作为专

业投资者，您/贵机构将需自行进行专业判断，自主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及后果。 

二、如您/贵机构希望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可向本公司提出申请。 

三、当您/贵机构的财产状况、交易情况、工作经历等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请及时通知本公司，经复核如不再符合专业投资者的

条件，将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 

四、本次专业投资者认定自本公司告知您/贵机构之日起生效。 

 

□经复核，根据您/贵机构提供的财产状况、交易情况、工作经历等相关证明材料，您/贵机构未通过专业投资者的认定，具体原因

为： 。 

 

直销柜台录入：  直销柜台复核：  直销柜台盖章：  

 

日期： 年  月   



专业投资者申请业务办理须知 

一、 投资者申请认定为专业投资者，须提供以下资料（机构投资者提供的证明材料均应加盖单位公章）： 

□机构投资者需提供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金融资产证明文件、机构的投资经历； 

□自然人投资者需提供本人金融资产证明文件、近 3 年收入证明、投资经历证明、工作证明或职业资格证书等； 

□投资知识测试问卷； 

□基金管理人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二、注意事项： 

1、若投资者资料发生变更或超过有效期等情形时，应及时通知本公司并按本公司要求办理变更、更新等相关手续； 

2、本公司仅对投资者提供的用于办理上述业务的相关材料进行表面形式审查，本公司无需对表面形式审查无过错的情形下发生

的损失和相关不利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3、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68 网站：www.morganstanleyfunds.com.cn  电子邮件：msim-service@morganstanley.com.cn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1号嘉里建设广场一期二座19楼 邮编：518048 电话：0755-88318898 传真：0755-82990631 


